






附件1：

学院（部） 专业
本专业第一学年应
修必修总学分标准

本专业第一学年应
修必修总学分的60%

备注

**学院 ****

教务办核实负责人：

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学院（部）公章

**学院（部）2015级各专业第一学年应修必修总学分标准



附件3：

警示条件①：
第一学年必修不及
格学分累计达到14
学分及以上

本人未及格必修课
学分

本人已获必修
课学分

所占应
修必修
课总学
分比率

**学院 ** **** *** ** ** 45 21 24 53%

人

注:学业警示（严重警告）学生名单请按专业、班级顺序排列。

人数合计（按学院） 人

教务办核实负责人:

教学（部）院长审核确认签字：

       学院(部)公章

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**学院（部）2015级学生学业警示（严重警告）情况统计表

严重警告条件②：
第一学年已获学分低于
应修必修课总学分的
60%

本专业
第一学
年应修
必修课
学分标
准

备注学院 序号 姓名 学号班级专业



附件4：

 专业 班级
本专业第一
学年应修必
修学分标准

符合警示条件①（第一学年必
修不及格学分累计达到14学分
及以上）人数合计：

符合严重警告条件②（第一
学年已获学分低于应修必修
课总学分的60%）人数合
计：

同时满足警示条件
①和严重警告条件
②的人数合计：

备注

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015交通运输01班

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人数合计（按班级）：

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015交通运输02班

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人数合计（按班级）：

交通运输学院 人数合计（按专业）：

交通运输学院

人数总计（按学院）：

教务办核实负责人:

教学（部）院长审核确认签字：

   学院(部)公章       

**学院（部）2015级学生学业警示（严重警告）情况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注:学业警示（严重警告）学生名单统计请按专业、班级顺序排列。



 

附件 5：          

学业警示通知书<学生自留> 
编号： 
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： 

根据《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》（兰交教发〔2016〕175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目前你实际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必修课学分已达到下面条件，已接近学校

规定的学籍处理学分要求下限。若继续出现不及格学分将影响你顺利完成学业，现对你

提出学业警示，请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端正学习态度，加大对学习的投入，完成在修

学分并及时补修未及格课程学分，避免下学年学籍处理时出现插班等不良情况的发生。 

 □  一学年必修课不及格学分累计达到 14学分及以上（累计不及格学分        分） 

 

教学（部）院长签字：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收： 

   **学院（部）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 

 

学业警示通知书<学院/部留存> 
编号： 
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： 

根据《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》（兰交教发〔2016〕175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目前你实际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必修课学分已达到下面条件，已接近学校

规定的学籍处理学分要求下限。若继续出现不及格学分将影响你顺利完成学业，现对你

提出学业警示，请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端正学习态度，加大对学习的投入，完成在修

学分并及时补修未及格课程学分，避免下学年学籍处理时出现插班等不良情况的发生。 

 □  一学年必修课不及格学分累计达到 14学分及以上（累计不及格学分        分） 

 

教学（部）院长签字：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收： 

   **学院（部）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 

附件 6:            

学业严重警告通知书<学生自留> 
编号： 
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： 

根据《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》（兰交教发〔2016〕175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目前你实际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必修课学分已达到下面条件，按照新的学

籍管理理规定，你已达到插班条件，若继续出现不及格学分将影响你顺利完成学业，现

对你提出学业警示，请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端正学习态度，加大对学习的投入，认真

完成在修学分并及时补修未及格课程学分。否则，下学年学籍处理时将可能出现插班等

不良情况，所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。 

□ 第一学年已获得必修课学分低于应修必修课总学分的 60%（累计不及格学分：      

分） 

 

   教学（部）院长签字：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收： 

  **学院（部）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学业严重警告通知书<学院/部留存> 
编号： 
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： 

根据《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》（兰交教发〔2016〕175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目前你实际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必修课学分已达到下面条件，按照新的学

籍管理理规定，你已达到插班条件，若继续出现不及格学分将影响你顺利完成学业，现

对你提出学业警示，请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端正学习态度，加大对学习的投入，认真

完成在修学分并及时补修未及格课程学分。否则，下学年学籍处理时将可能出现插班等

不良情况，所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。 

□ 第一学年已获得必修课学分低于应修必修课总学分的 60%（累计不及格学分：      

分） 

 

   教学（部）院长签字：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收： 

  **学院（部）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